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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現行多家電信業者加值服務申請和退出資訊不對等，除部分業者有較為完整的申退資訊外

，其餘申退資訊都不完整，形成申辦容易退出難的狀況。且民眾若申辦手機停話服務，不

管有無合約在身，現行多家電信業者都還是向用戶收取月租費。主管機關應責成業者改成

酌收門號保管費，並改善加值服務申請和退出資訊不對等的現象，俾維消費者權益。 

手機加值服務退出資訊完整度調查 

電 信 業 者 中 華 台 灣 大 遠 傳 亞 太 威 寶

來電答鈴 資訊完整 未提供 未提供 資訊完整 資訊完整 

來電過濾黑

名單 

資訊完整 資訊完整 未提供 未提供 ---- 

圖鈴下載 計次 未提供 未提供 資訊完整 未提供 

遊戲下載 計次 未提供 計次 資訊完整 資訊不完整 

新聞資訊 ---- 未提供 未提供 資訊完整 未提供 

氣象資訊 資訊完整 未提供 未提供 資訊完整 未提供 

 

註 1：----代表廠商未提供該項加值服務。2：計次代表下載 1 次收取 1 次費用，無月租費。 

資料來源：消基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製表：記者仝澤蓉 

（十一）本院魏委員明谷，針對今年臺北市政府交通局試辦「給 18 歲市

民成年禮」計畫，未來將強制普通重型機車考照須強制參加駕

訓班之課程。其駕訓班之課程高達十六小時，包含六小時學科

，十小時術科，費用更高達新台幣六千元。本席認為普通重型

機車十六小時之駕訓課程過於浪費民眾時間，機車駕訓班學費

亦造成考照人經濟之負擔，爰建請交通部研議修改普通重型機

車之考照制度，考照者得利用各監理站、所之道安教室，於考

照前由監理所派員免費教授道路安全教育課程兩小時，不僅達

到安全教育之目的，亦減輕民眾之經濟負擔，特向行政院提出

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據統計，去年至今年九月十八日止，交通事故 A1 類死亡一百卅人，其中機車七十七人，占

五九%，其中剛取得駕照卻發生意外的，占二至三成，台北市交通局與三家駕訓業者共同推

動「給十八歲的成年禮」，補助年輕人考照前上駕訓課，並將行文交通部，建議修法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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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車修滿一定時數的駕訓課再考照。 

二、探究其駕訓課程，機車安全教育確有其必要性，且民眾普遍認為會騎腳踏車就會騎機車，

為何還要接受駕訓課程，惟機車與腳踏車在性能上，管理法規上，以及行駛的道路皆有所

不同，若加強機車安全教育，俾能有效降低交通事故。 

三、本席建請交通部研議修改普通重型機車之考照制度，考照者得利用各監理站、所之道安教

室，於考照前由監理所派員免費教授道路安全教育課程兩小時，不僅達到安全教育之目的

，亦減輕民眾之經濟負擔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（十二）本院魏委員明谷，針對交通部公路總局委託郵局或其他代收機

構收取交通違規罰鍰，若違規人經由郵局或其他代收機構繳款

，每筆需收取新台幣十元之手續費。惟公路總局係委託業者代

收，其委託人應採使用者付費原則，由公路總局支出其手續費

用，且公開招標案契約係為當事人之私約，應以委託人負擔為

宜，本席要求交通部研議修改交通違規罰緩之相關規定，由公

路總局自行吸收手續費，避免將手續費轉嫁至違規人，特向行

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交通部公路總局委託郵局或其他代收機構收取交通違規罰鍰，若違規人經由郵局或其他代

收機構繳款，每筆需收取新台幣十元之手續費。 

二、由於繳納管道不夠普及，監理所才需指定各種代收單位，若監理所能提供普及且免費的代

收管道，民眾就不須前往須另付費的代收管道，且罰鍰最後也是繳入國庫，何以造成民眾

之額外負擔？ 

三、經查，公路總局係委託業者代收，其委託人應採使用者付費原則，由公路總局支出其手續

費用，且公開招標案契約係為當事人之私約，應以委託人負擔為宜。 

四、本席建請交通部研議修改交通違規罰緩之相關規定，由公路總局自行吸收手續費，避免將

手續費轉嫁至違規人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（十三）本院魏委員明谷，針對我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近十年總營收及

總毛利竟均超過 40%，而有線電視系統台為準公用事業，係屬

許可制，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向消費者所收取之費用應經政府

核定，惟十年來政府皆以寬鬆之標準訂定最高上限，且全台四

十七個經營區中，共有三十四區為一區域中僅一家業者，消費

者無選擇之權利，導致消費者被迫繳納較高之價格才得以收看


